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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领域法律热点问题 
28 部委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 

2016 年 5 月 30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

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

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

见》”），要求对四大类重点领域和严重失信行

为实施联合惩戒，“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的行为”（包括食品药品领域的严重失

信行为）被列为其中之一。 

2016 年 9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食药监总

局等 28 个部门根据上述《指导意见》以及国务院

《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 年）的通知》，联合发布了《关于

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的

合作备忘录》（下称“《备忘录》”），以食品（含

食品添加剂）、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的生产经

营者（包括相关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及

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人员）为对象，对严重失信

者开展联合惩戒。 

相关联合惩戒措施将从企业经营、资金、信

用等方面对造成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损

害或隐患的严重失信企业/个人施加影响。 

经营方面，被认定失信的食药生产经营者会

受到食药监管部门的重点监管、限制及处罚，特

别是“在一定期限内限制从事食品药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行政处罚，可能直接导致从业者主营业

务停摆。比如，广东省食药监局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发布公告，依法撤销新兴县医药有限公司和

英德市英洲医药有限公司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证书》，并评定其信用等级为“严重失

信”。此外，联合惩戒措施力求达到“一处失信

处处受制”的效果，被认定为联合惩戒对象的食

药生产经营者，将在政府采购、土地供应、进出

口及口岸经营、媒体广告及互联网经营等诸多方

面受到禁止和限制。 

资金和融资方面，被认定为联合惩戒对象的

食药生产经营者，在申请信贷融资、上市及新三

板挂牌、发行债券、申请税收优惠、科技项目扶

持资金等一系列优惠措施等方面将受到限制。融

资受限可能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对相关生产经

营者构成重大打击。 

企业和个人信用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将向社

会公布食药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名单。比如上述

对广东省两家公司的处罚措施和“严重失信”评

级，即已经由广东省食药监局向全社会公布。公

布不良信用信息作为惩戒措施将直接损及企业商

誉，不仅会影响生产经营者与其已开展业务的客

户关系维护，更会导致潜在客户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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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责任之外，对相关个人的影响更加不可

忽视。严重失信食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负有直接责任的相关个人，将被限制担任食药

生产经营企业、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期货公司的重要职务，从而对个人职业生

涯和职业规划构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备忘录》对于如何界定食药生产经营领域

的“严重失信行为”未做具体解释，实践中往往

委诸各地方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甚或操作实

践（比如上文广东省食药监局做出的“严重失

信”评级即依据其 2014 年颁布的《药品生产经营

单位信用分类管理的实施办法》），联合惩戒执法

因此可能欠缺全国统一的执法标准，导致地方实

践宽严不一。此外，《备忘录》并未按照《指导意

见》的要求，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和“信用主

体权益保护机制”，只是在“动态管理”一节笼

统规定，“对于从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

名单中撤销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相关部门应

及时停止实施惩戒措施”。至于相关生产经营者

需符合什么条件、遵循何种程序、依据什么样的

时间表才可以被从“黑名单”中撤销，则语焉不

详。这些问题，均有待日后实践中逐步完善。 

下述为我们整理的联合惩戒措施清单，供参

考。 

序号 实施单位 惩戒措施 

1.  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 

视失信情节严重程度，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1）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密日常监督检查频次，提升企业风险管理等级；至少每

半年对企业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出厂检验、企业自查等管理制度和执行情况

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监督检查 

（2） 在一定期限内限制从事食品药品生产经营活动 

（3） 责令企业定期开展食品药品安全自查或者邀请第三方进行检查评价 

（4） 对严重失信者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从严从重处罚 

2.  各级人民政府、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 

在申请政府性资金支持时，采取从严审核或降低支持力度或不予支持等限制措施 

3.  国家发改委、证监会 在申请发行企业债券时，将其列入“从严审核”类，并在发行额度方面予以限制；依法

限制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4.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 在申请粮食和食糖进口关税配额时，将其失信信息作为限制配额依据 

5.  财政部 在一定期限内依法禁止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6.  国土资源部 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 

7.  人民银行、银监会 在申请信贷融资或办理信用卡时，金融机构将其失信信息作为审核的重要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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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单位 惩戒措施 

8.  证监会 （1）在股票发行审核及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审核中，将其失信信息

作为重要参考。 

（2）在审批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期货公司的设立及变更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时，将其失信信息作为审批的重要参考。 

（3）对严重失信的自然人，依法限制其担任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

货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对其证券、基金、期货从业资格申请予以从严

审核，对已成为证券、基金、期货从业人员的相关主体予以重点关注。 

9.  工商总局 对严重失信的自然人，依法限制其担任食药生产经营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10.  海关总署、质检总局 在申请办理通关业务时，对其进出口货物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单证审核和布控查验。 

11.  海关总署 对申请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不予通过认证；对已经成为认证企业的，按照规定下

调企业信用等级。 

12.  质检总局 在申请国境口岸卫生许可时，检验检疫部门可不予受理或不予许可。 

13.  税务总局 列入税收管理重点监控对象，加强纳税评估，提高监督检查频次，并对其享受税收优惠

从严审核。 

14.  科技部 限制新的科技扶持项目，将其严重失信行为计入科研信用记录，并依据有关规定暂停审

批其新的科技项目扶持资金申报等。 

15.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对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音像出版单位等媒体发布其广告依法加强管理。 

16.  工信部 限制新网站开办，在申请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时，将其失信信息作为审核相关许可的

重要参考；对于经食药监部门认定违规提供食品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严重失信者，不

得同意其备案或许可。 

17.  中央网信办 协调相关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向社会公布食药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名单。 

18.  中央文明办 按程序及时撤销相关荣誉称号，取消参加评先评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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